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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
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
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
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
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
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
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
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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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我国的商事立法、修法活动较为活跃，新修订了《公司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和
《保险法》，重新制定了《企业破产法》。
《商法案例分析》是为了配合商法的教学和科研而编著的，其立足于我国的商法实践，结合新法的理
解与适用，对于一些典型的商法案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本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商法总论、第二章公司法、第三章证券法、第四章保险法、第五章票据
法、第六章破产法、第七章海商法。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完整、全面地涵盖商法的实际适用，但是由于新法制定后，还有诸多配套的
规范性文件尚未出台，新法中确立的众多制度也还没有在实践中经受足够的检验，有一些问题是我们
还没有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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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申请的审查期限内作出不予受理裁定。
《企业破产法》第12条第l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受理破产申请的，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五日内
送达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基本程序可以概括为“申请一不受理一送达申请人并说明理由（5日）一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10
日）”。
（2）裁定受理后破产宣告前，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裁定驳回申请《企业破产法》第12条第2款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破产宣告前，经审查发现债务人不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裁
定驳回申请。
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对于受理后破产宣告前，人民法院发现债务人不具备破产原因的，其程序可以概括为：申请一受理
一驳回（受理后宣告前）一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10日）。
3．裁定受理申请的程序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发现债务人具备《企业破产法》第2条所规定的破产原因时
，即应在法定期限作出受理申请的裁定。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5日内送达申请人。
而债权人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5日内送达债务人。
债务人应当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25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并予以公告。
通知和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1）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名称或者姓名；（2）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
请的时间；（3）申报债权的期限、地点和注意事项；（4）管理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及其处理事务的地
址；（5）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要求；（6）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7）人民法院认为应当通知和公告的其他事项。
（二）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产生的后果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应当同时指定管理人。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
债务人的债务人（次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如果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故意违反前款规定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使债权人受
到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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